
条文 2.1.7(“安全耐久” 第 4.1.7) 

审查要点： 

1. 核实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位置、数量、宽度及疏散楼梯间的形式，应满

足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。走廊、疏散通道等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

火规范》GB 50016、《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》GB 51143 等对安全疏散和避

难、应急交通的相关要求。 

2. 该位置不应有阳台花池、机电箱等凸向走廊、疏散通道的设计。

审查材料： 

1. 建筑施工图。


